
「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籌劃小組法規整備分組」第 1 次會議會議紀錄 

壹、時間：98 年 12 月 2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行政院貴賓室 

參、主席：施主任委員惠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吳照民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如後附簽到單） 

伍、討論事項：內政部擬具之「縣市改制直轄市自治法規整理原則」草案

（以下簡稱原報草案）。 

陸、會議結論： 

一、原報草案，依研商後整理之名稱及點次，分敘如下： 

（一）草案名稱： 

      依原報草案名稱通過。 

（二）草案第 1點： 

1、第 1項依原報草案第 1點，酌作文字修正。 

2、按地方制度法第 3 章第 3 節節名之「自治法規」之範圍，包含自

治條例、自治規則、委辦規則及自律規則，爰增訂第 2 項，明定

第 1 項之自治法規，指自治條例、自治規則、委辦規則及自律規

則。 

（三）草案第 2點： 

1、有關改制前自治法規之清查及檢討有無繼續適用之必要，應屬核

定改制直轄市之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所有機關、單位應辦

理之工作，地方政府提出如僅規定由縣市改制作業小組辦理上開

工作，恐會使部分機關、單位誤認相關工作僅由納入改制作業小

組之機關、單位辦理。為期明確，爰就原報草案第 2 點前段酌作

文字修正，改由核定改制直轄市之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負

責自治法規之清查及檢討事宜。 

2、另原報草案第 2 點後段，因屬行政作業事宜，無須於本原則規定，

爰予刪除。 

3、至改制前自治法規之清查及有無繼續適用必要之檢討結果，仍應

提縣市改制作業小組確認，以使法制作業臻於完備，爰增訂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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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，明定檢討結果應提縣市改制作業小組確認。 

（四）草案第 3點： 

依地方政府意見，有關地方制度法第 87 條之 2規定，原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自治法規之繼續適用情形，應由各地方政府視

實際情形認定之，不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基準。爰依上開意見，就

原報草案第 3 點第 1 款至第 3 款，酌作文字修正；另刪除原報草案

第 3 點第 4 款，又為避免適用上之不足，並依地方政府意見，增訂

第 4 款規定為「其他經縣市改制作業小組認定有繼續適用必要。」。 

（五）草案第 4點： 

1、原報草案第 4 點前段規定，改為本點第 1 項規定。另為使不得繼

續適用之自治法規，其法制作業完備，爰增訂應由改制後之直轄

市政府公告廢止之規定。 

2、原報草案第 4 點但書規定，應屬經廢止之改制前自治法規，於改

制直轄市後之相關法制作業規劃事宜，體例上非屬但書性質，爰

移列為第 2 項規定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（六）草案第 5點： 

1、就原報草案第 5 點及第 6 點規定整併。 

2、原報草案第 6 點，移列為本點第 1 項。另因部分地方政府提出，

現有自治法規並未載明歷次修正日期，為免造成作業上之困擾，

爰就第 1項規定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於 99年 12 月 25 日公告繼續

適用自治法規時，其應公告內容中之「歷次修正日期」，修正為「最

近一次修正日期」。 

3、原報草案第 5點，移列為本點第 2 項規定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（七）草案第 6點： 

依原報草案第 7點移列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（八）草案第 7點： 

1、依原報草案第 8 點移列。 

2、有關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（構）之組織規程之擬訂作業，

原報草案係由核定改制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本院訂定之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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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後之直轄市政府組織規程擬訂，為使改制後之直轄市所屬機關

（構）之組織規程之擬訂作業能有整合性之規劃，爰於序文明定

應由縣市改制作業小組負責該項作業。 

3、有關上開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（構）組織規程之範疇，

部分地方政府提出是否包括區公所之疑義。為杜爭議，爰配合「縣

市改制直轄市中央籌劃小組組織調整分組第 1次會議」會議結論，

將序文之「改制後之直轄市所屬機關（構）之組織規程」調整為

「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（構）及區公所之組織規程（含

編制表）」；至於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（構）及區公所之

組織規程之發布程序，另交由內政部主辦之組織調整分組進行後

續處理。 

4、原報草案後段，移列為第 2 項規定。其中關於原直轄市政府、縣

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組織自治條例與所屬機關（構）

組織規程、區公所及原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、鄉（鎮、市）

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例之廢止程序，因涉及相關人員銓審之權

益，究應採公（發）布程序或以公告辦理即可，會後經內政部洽

詢銓敘部意見後，以組織自治法規仍應以公（發）布之方式辦理

廢止，惟於 99 年 12 月 25 日後已無適用該等組織自治法規之機關

（構），故可依地方制度法第 87 條之 2 規定，由改制後之直轄市

政府於該日之後辦理廢止作業即可，相關組織自治條例無須經過

議會審議；至於是否仍須經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市政會議之審

查，則由各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自行決定。 

（九）草案第 8點： 

1、依原報草案第 9 點移列。 

2、有關法律及中央法規規定，應由改制後之直轄市制（訂）定自治

法規，於未制（訂）前，得暫時適用依法律、中央法規或其授權

訂定之中央法規中關於原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規定，雖非地方制

度法第 87 條之 3第 5 項所定情形，惟鑑於該期間內如改制之直轄

市尚未制（訂）定自治法規，確有法規適用之空窗期，且地方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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度法對此未有明確規定，故仍暫時維持內政部擬具之處理方式，

並另提「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籌劃小組」（以下簡稱中央籌劃小組）

確認後續作法。 

3、原報後段草案第 9 點後段規定，並非針對改制前自治法規之規定，

且地方制度法第 87 條之 3第 5 項已有明文，無重複規定必要，故

予刪除。 

（十）草案第 9點： 

1、依原報草案第 10 點移列。 

2、按部分地方政府提出，現行地方政府所訂行政規則，雖非地方制

度法規定之自治法規，惟因部分係屬給付行政事項，為使改制相

關法規之銜接更為順暢，爰依地方政府意見，除維持原報草案規

定，由相關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參照本原則規定，辦理行

政規則之檢討作業外，並明定各相關地方政府亦得另訂相關規

定，辦理行政規則檢討作業。 

3、至改制前各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會

訂定之自律規則，相關作業應如何辦理，內政部表示將提中央籌

劃小組「組織調整分組」會議討論，故本草案暫不就自律規則部

分另為規定，俟該分組討論定案後，另行處理。 

二、另本院秘書室建議，以附表方式就本草案相關作業流程，繪製作業流

程圖表，俾供各地方政府參照依循，請內政部負責，並送納為本草案

之附表。 

三、本草案於會後初步整理完成，須再傳真相關地方政府，並彙整各地方

政府意見後酌予整理。 

四、至於本草案涉及「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籌劃小組」及其相關分組事項，

另於本草案簽核定案後，行文上開小組及分組。 

柒、散會。 


